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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真愛秀·藍寶石大歌廳 

媒體宣傳合作規劃與執行委託服務案 

合約書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就甲方將「 2026 真愛秀·藍寶石大歌廳」(以下簡稱本活動) 委託乙方執行

活動宣傳等事宜，雙方同意訂立本合約書並訂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本活動相關訊息（暫定，實際執行若有異動，雙方另行協議）： 

一、 活動名稱：「2026真愛秀·藍寶石大歌廳演唱會」 

二、 日期及時間（暫定）： 

➢ 記者會：2026/1/6（二） 

➢ 演出日：2026/5/9（六）、2026/5/10（日） 

三、 活動演出地點：高雄流行音樂中心海音館 

第二條 執行期限： 

乙方應自簽約日起依本合約第一條活動訊息，完成本合約第三條執行項目之

履行。 

第三條 執行項目： 

一、 乙方應針對本活動性質，負責宣傳通路規劃與執行、新聞稿書寫發布

及指定宣傳活動媒體接待。 

二、 乙方應負責撰寫本活動相關特色藝人等資訊內容與素材新聞稿至少 4篇，

並執行發稿與聯繫媒體；並協助發布總彩排會後稿，且應保障至少有

20則報導與露出。 

三、 乙方應負責安排本活動演出藝人接受專訪或上節目宣傳本活動，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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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網路媒體(含 Podcast)至少 2 家，電視媒體至少 2 家。惟若藝人皆未

能配合宣傳，以致此項未能達標，則責任歸屬於甲方。 

四、 乙方應負責活動記者會執行，安排至少 30 位記者出席，並協助發稿事

宜，且應保障至少有 30則報導與露出。 

五、 乙方於演唱會首日邀約至少 10 家媒體南下至高雄採訪及發稿，且應保

障兩天演出活動至少共有 50 則報導與露出。 

六、 其他內容詳如附件需求說明書。 

 

第四條 合約價金  

一、合約總價為新臺幣        元整(含稅）。 

二、本合約總價已包含乙方為完成本合約所需人工、設備及履約所必須之費

用。 

第五條 驗收及付款方式 

一、 本合約金額依下列方式分次給付之： 

(1)第一期款：乙方於簽約次日起 30 日內，檢附第一期款發票或收

據向甲方請領 70%合約價金，計新臺幣     元整。 

(2)第二期款：乙方應於本活動結束後 30日內檢附宣傳執行結案報告

書（書面一式 2份，電子檔 1份），送至甲方辦理驗收

請款 。向 甲方 請 領 50% 合 約價 金 ， 計 新 臺 幣           

元整。 

二、 甲方應於接收乙方前開資料後 30 日內，完成審核程序，並通知乙方提

出請款單據，並於接到乙方請款單據依甲方財務付款期程支付，甲方最

遲應於接收乙方請款單據後 45日內支付。 

三、 乙方請領款項時應提出統一發票，並由甲方匯款至乙方指定戶頭，匯款

手續費由乙方負擔。 

➢ 銀行：  

➢ 分行代號：  

➢ 戶名：  

➢ 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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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甲方辦理付款及審核程序，如發現乙方有文件不符、不足或有疑義而需

補正或澄清者，甲方應提出具體之理由及依據ㄧ次通知乙方澄清或補正，

不得分次辦理。其審核及付款期限，自澄清或補正資料送達甲方之次日

重新起算。 

第六條 權利歸屬 

一、 甲、乙雙方因本合約履約需要所提供予他方使用之各種著作、商標、專

利、資訊、商業機密等，其智慧財產權利及其他相關權利仍歸屬原權利

方所有，不因本合約而產生移轉、讓與之效力。雙方除使用於本合約履

約之外，非經原權利方之同意，不得逕自挪作他用。 

二、 乙方如利用甲方提供之著作（包括但不限宣傳素材、文稿等）進行重製

或改作，所產生之相關衍生著作（包括但不限新聞稿等）之著作財產權

由雙方共同擁有。雙方皆同意非經他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利用於任何

以營利為目的之行為。 

三、 凡由甲方提供之廣告文字、影像或圖案，如有違反法律之情事，應由甲

方自負責任，反之亦同。 

四、 乙方於履約過程如有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者，應自負法律責任，如因

此致甲方受該第三人追訴或受有損失，相關賠償責任及所衍生之訴訟費

用（包括但不限於裁判費、律師費、和解金等），亦概由乙方負責。 

五、 甲乙雙方均應採取必要措施，以保障他方免於因履行本合約遭第三人請

求損害賠償。其有致第三人損害者，應由造成損害原因之一方負責賠償。 

第七條 罰則 

一、 乙方有下列情形者，甲方得依本合約總價之 1%，按日計罰懲罰性違約

金，並累計計算至完成日止。本罰則扣款部份係屬懲罰性質，前述罰款

自應付價金中逕行扣減之，廠商不得異議，甲並得終止本合約。 

➢ 乙方履約品質不佳或未達甲方要求，經甲方通知改善仍未於期限內

改善者。 

➢ 乙方違反本合約任一規定，經甲方限期改善未改善者。 

二、 乙方未依本合約第三條規定，若有通路未達標準，每少一次按新臺幣

10,000元整計算罰款；出席媒體人數不足，每少一位按新臺幣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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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計算罰款；若報導數量未達標準，每少一則按新臺幣 500 元整計算罰

款，由甲方自應付費用中直接扣抵，如有不足扣抵者，乙方應立即補足，

不得有任何異議。 

第八條 逾期處理：  

一、 乙方未依本合約約定期限內交付結案報告者，每逾一日(以日曆天計)按

本合約總價千分之一計逾期違約金，並累計直到交付為止，乙方並同意

甲方得自應付價金中直接扣除逾期違約金。 

二、 前項違約金，不影響甲方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第九條 不可抗力：  

一、 任一方有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事由(地震、颱風、戰爭、國家政策、

嚴重傳染疾病及群眾暴動等），致未能依本合約所定期限履約者，應於

原因發生時立即通知他方，並得向他方請求延長履約期限；如因此不能

履約或履行顯有困難者，經雙方協議後得終止或解除本合約。 

二、 若因前項不可抗力因素，甲方終止或取消本合約之執行時，甲方須支付

乙方已執行之費用，乙方須提供各項發票或收據證明支出項目。甲方不

得以本合約尚未全部完成為理由而拒絕付款。 

第十條 違約處理： 

一、 任一方違反本合約任一約定，經他方書面通知改善仍未於期限內改善者，

他方得終止本合約，如因此致生他方損害者，可歸責之一方並應負擔損

害賠償責任。 

二、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本合約提前終止或解除者，除逾期及懲罰性違

約金外，其因此所發生之續辦專案超過合約總價、延期損失及甲方所受

之一切損害等，概由乙方負責賠償。 

第十一條 保密約定 

一、 乙方對於因履行本合約直接或間接所知悉之甲方資訊(包含但不限於甲

方所有節目、行銷、營運等業務上、財務上之資訊、文件或以其他形式

呈現之資料等)及本合約內容，均有保密義務，未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方式交付、揭示、透露或其他方式使第三方得知；並應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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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履行本合約之人員（包括但不限於受僱人、使用人及履行輔助人），

同負保密之責任；嗣後離職者，亦同。 

二、 乙方或其人員應就履行本合約而蒐集、處理、利用之個人資料遵守個人

資料保護相關法令規定。 

三、 乙方或其人員（包括但不限於受僱人、使用人及履行輔助人）如有違反

本條約定，除應賠償甲方所受之損害（包括但不限於甲方對第三人應負

之賠償責任、訴訟費及律師費等）外，並應無條件賠償甲方新臺幣壹佰

萬元整之懲罰性違約金。 

四、 本保密義務不因本合約終止、解除或期間屆滿而失效。 

第十二條 權利讓與禁止 

乙方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將本合約權利義務之全部或部份讓與

他人。 

第十三條 其他約定 

一、 乙方於本合約交付、履約過程及履約標的禁止使用中國廠牌資通訊產品

（含軟體、硬體及服務)。 

二、 本合約附件為合約之一部份，與本合約書有同等之效力，如有歧異以本

合約為準。 

三、 本合約之標題僅供參考，不構成任何定義、限制、擴張或描述本合約之

範圍，亦不影響本合約之意義及解釋。 

四、 乙方依本合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不因甲方對於乙方履約事項之審查、

認可或核准行為而減少或免除。 

五、 甲方拋棄行使某次本合約中關於乙方違約時得行使之權利，並不表示拋

棄其後再次違約時得主張之權利。 

第十四條 準據法及管轄法院 

一、 本合約之解釋、效力及任何未盡事宜，皆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二、 若因本合約而引起訴訟時，雙方同意以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 合約份數： 

本合約正本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由雙方各依印花稅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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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印花稅；副本一份供甲方辦理撥款、核銷及存檔之用；如附件有中文以

外之外國語言、規範，具有相同法律效力。如果合約內容出現分歧，以中文

版本為準。副本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附件：服務建議書、報價單 

 

 

立合約書人 

 

甲    方：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代 表 人：丁度嵐 

統一編號：81091064  

地    址：高雄市鹽埕區真愛路 1號 

電    話：07-521-8012 

 

 

 

 

乙   方：  

代 表 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月 日 


